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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作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第三届董事会独

立董事，根据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

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在董事会召开

之前，认真审阅和了解相关情况，现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会议

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核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

公司制定了以绩效考核为中心的、较为完善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

方案。薪酬考核根据公司的年度经营目标、财务目标，结合公司实际

情况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制定，考核结果与公司实际经营结果相吻

合，有利于激励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、提高公司的整体经营管

理水平，符合投资者的利益，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。我们一致通过《关

于核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》，同意提交董事会审

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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